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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第 3屆青年事務委員會第 4次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13年12月17日(星期二)11時30分 

貳、 會議地點：本府永華市政中心10樓小禮堂 

參、 主  席：召集人指派方秘書長進呈代理 

肆、 出席人員：詳見簽到表                      記錄：張詩婷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報告事項：第3屆青年事務委員會運作情形(研考會報告) 

一、 運作情形：本屆委員任期自112年1月1日至113年12月31日，經

彙整委員任期間參與各機關單位辦理活動或會議，計81場次，

其中包含16場次會議、58場次交流活動、5場次青年給問、2場

次政策敲敲門。 

二、 提案情形:青委會委員任期間提案計12案，112年提案計1案，

113年提案計11案，其中涉及公民參與、教育、交通、社會福

利等多元領域。 

柒、 113年度工作小組提案彙總報告及交流： 

一、 鄭委員富方： 

(一) 針對臺南市政府所屬官方網站提升資安的問題，本人於第5

次工作小組會議建議透過漏洞獎勵計畫或遴選資安檢測人

員協助檢測。特別感謝研考會及智慧發展中心對本案大力

支持，並期待在後續執行白帽駭客攻防演練時，能夠受邀

參與，進一步交流探討相關資安議題。 

主席裁示：本案待國發會預算核定後，請智慧發展中心邀

請委員參與資安相關活動的交流與討論。 

(二) 關於APP開發效益及需求評估案，已有多位議員提出相關質

詢。目前智慧發展中心的角色僅能提供建議供各機關參考，

APP下架與否仍由各機關自行核定，建議未來能將此類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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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納入自治法規，以提高管理效能。 

主席裁示：請智慧發展中心檢討各APP的使用情況，針對使

用效率低的APP，要求機關進行下架，並可透過局處協調會

提案處理，由內部檢討決策，避免放任使用率低且未定期

更新的APP繼續存在。 

(三) 有關公車應全面實施路口先暫停，並進行指差確認ㄧ案，

本人在2023年便於兒少委員會提案，後續在青委會再次提

案，但至今仍未見明顯成效。指差確認的法源依據已充足，

交通部也針對客運業者未執行指差確認明確規範裁罰，其

他縣市已逐步落實此政策，臺北市更是全面推行。建議臺

南市可先選定幾條公車路線試行，並快速進入實施階段，

制定誘因同時加強教育訓練，讓政策真正落實。 

主席裁示：請交通局儘速評估落實執行。如公車業者不配

合，未依規定進行指差確認，若有發生事故或民眾檢舉，

即直接扣減補助款。交通安全不能鬆懈，請交通局務必落

實推動，另也請交通局針對指差確認的執行方式提供書面

資料予鄭委員參考。 

二、 林委員重儀： 

(一) 有關建議市府所屬各機關單位通盤檢討各權管法規及行政

規則，審查是否須修正或廢止，並完成相關法制程序案，

期待持續推進。 

主席裁示：請法制處持續追蹤此案，要求市府所屬各機關

單位配合辦理，如仍有單位拖延未辦，請提報至局處協調

會，由局處首長親自督導，確保儘速完成。至於行政命令、

規則及要點等內容，應要求各局處迅速修訂並落實執行。 

(二) 感謝智慧發展中心對提升官方網頁檢索系統效率案的支持，

並迅速進行改進。希望未來能將改善措施落實到各機關的

官方網頁。現在發現各機關官網檢索系統的選項分類略顯

雜亂，篩選功能操作複雜，建議將相似的選項進行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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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一級單位、一級機關及各區公所的方式進行分類調整，

讓檢索系統更加清晰簡單。 

主席裁示：請智慧發展中心定期檢視並持續優化市府所屬

網頁之檢索系統分類設計，進一步提升使用體驗。 

捌、 議題交流與討論： 

一、 爭取增加研考會青年事務預算： 

(一) 謝委員名准： 

1. 各縣市地方政府目前都有青年專責單位，且預算與規模都

相對可觀。然而，本市研考會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承擔

了大量溝通與推動青年委員提案的工作，非常辛苦。尤其

在議會中，議員對研考會和青年委員會的要求標準相當高。

目前研青科一年僅有150萬元的預算，實在偏少，限制了更

多創新與深入工作的可能性。希望主席能裁示，爭取增加

研考會的預算，讓我們能推動更多青年政策與計畫。 

2. 值得一提的是，在全國的青年諮詢單位中，臺南市表現非

常亮眼，不僅市長與各局處首長對青年委員的提案全力支

持，研考會也非常尊重青年委員的意見，堪稱全國模範。

希望能藉此機會，進一步強化我們的資源與影響力。 

(二) 方秘書長進呈回應： 

1. 目前青年事務專責單位隸屬於研考會的研展暨青年事務科，

也有許多議員多次建議將其升格為一級機關。不過，基於

六都直轄市的員額管控要求，增加人力編制仍有相當難度，

未來若員額得以增加，可考慮成立類似青年局的單位。 

2. 至於預算部分，研考會若針對青年事務有新增計畫，可在

明年度預算中提出具體方案與預算需求。對於有助於青年

發展的計畫，一定會全力支持，也請研考會充分評估明年

及後年的計畫內容，積極爭取所需資源。 

二、 完善公務同仁心理輔助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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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鄭委員富方： 

1. 針對教育局爭議事件在網路上熱傳，看到相關影片，深感

痛心。特別是科長在本人參與兒少提案時給予相當多支持，

如今卻承受如此龐大心理壓力。市府是否已針對類似情況

提供科長及承辦同仁們進一步的心理支持或輔導措施? 

2. 公務員面對網路霸凌，或是在實體接觸中所承受的壓力，

不僅影響當事人身心，也可能降低市府團隊士氣，希望市

府能重視並完善相關心理輔助機制，給予支持與關懷。 

(二) 教育局回應： 

1. 針對同仁的辦公環境改善，計畫在辦公室門口張貼告示，

明確區分洽公區與辦公區，未來洽談業務將集中於洽公區。

此外，已在洽公區及辦公區內外架設攝影機，以保障同仁

安全並進行取證。 

2. 局長對同仁多次慰問關懷，展現了對員工的高度重視與支

持。這些措施希望能為同仁提供更安全、舒適的工作環境，

謝謝委員關心。 

三、 臺南市建構友善無障礙運輸環境研討會之檢討建議： 

(一) 涂委員菀茜： 

1. 在「臺南市建構友善無障礙運輸環境研討會」中，收集到

許多民眾意見，其中，視障者反映公車上的QR Code圖樣太

小，建議重新思考擺設位置並放大圖樣，讓更多人能方便

使用。 

2. 本市公車站牌形式多元，但針對障礙者需求設施的服務仍

有提升空間。建議交通局調查障礙者較常使用的站點，優

先設置友善有聲系統。同時，現有市府公車APP語音功能容

易當機，民間APP雖為替代方案，但時間並不準確，建議市

府協助優化APP功能，提升障礙者的使用體驗。 

3. 許多兒少群體參與社會局主辦的培力活動時，因未滿18歲，

交通方式主要依賴公車或家長接送。建議針對身心障礙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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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代表，提供必要的交通協助，確保他們能順利參與活動，

讓友善環境真正落實到日常生活中，希望交通局與社會局

能針對上述建議進一步研討與改善。 

(二) 交通局回應： 

1. 針對公車QR Code問題，將研議放大與修改。 

2. 公車站點設置有聲系統，將接洽相關團體，針對需求地點

進行研議。 

3. 公車APP操作問題，對於語音系統操作變慢的問題，會後將

進一步了解，即時處理。民間APP即時性問題，因屬民間自

行運用公開資料開發，其功能問題本局無法掌握，建議民

眾優先使用「大台南公車APP」，本局將研議APP功能優化，

改善使用障礙。 

(三) 社會局回應：針對兒少代表參與活動之交通需求，承辦單

位未來選擇辦理地點時，將充分考量參與者交通便利性，

必要時提供接送服務。 

玖、 上次會議列管追蹤：113年3月15日第3屆青年事務委員會第3次會

議列管事項追蹤情形，請詳見會議資料附表1。 

主席裁示：追蹤事項皆解除列管，委員如有未盡意見，可採書面

建議，會後提供研考會彙整。 

壹拾、 散會：同日13時16分 


